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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

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以

电子邮件和传真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

开。应参加表决的董事十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十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会议经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１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浙江春晖环保能

源有限公司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两名关联董事（胡柏剡、王正江）

因在浙江春晖环保能源有限公司担任董事职务，进行了回避表决；

２

、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大连保税区新旅

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四名关联董事（胡柏藩、

胡柏剡、石观群、王学闻）因在大连保税区新旅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控股公

司新昌县和丰投资有限公司担任董事职务，进行了回避表决。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特此公告。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７月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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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

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

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与浙江春晖环保能源有限公司签订日常关联交

易协议的议案》，两名关联董事（胡柏剡、王正江）进行了回避表决；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大连保税区新旅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签

订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四名关联董事（胡柏藩、胡柏剡、石观群、王学

闻）进行回避表决。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公司章程》及《关联交易决策规

则》等的有关规定和审批权限，上述关联交易协议由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不

需经股东大会批准。

关联交易

类别

按产品或劳

务细分

关联人

预计年均交易金

额

（

万元

）

去年总金

额

（

万元

）

采购蒸汽 蒸汽 浙江春晖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６０００ ５０６９

销售产品 产品 大连保税区新旅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７５００ ７２０５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１

、基本情况

浙江春晖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春晖环保能源

＂

）：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注册资本

７２００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杨言中，法定住所为浙江省上虞

市杭州湾精细化工园区，主要经营范围：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蒸汽供应，垃圾发

电和供热技术咨询，电器设备安装（凡涉及许可证制度的凭证经营）。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春晖环保能源经审计的资产合计

２６

，

２９４．０３

万元，所有者权益合

计

１６

，

０１５．７４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１５

，

４４６．３

万元，净利润

４

，

０６９．６

万元。

大连保税区新旅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大连新旅程

＂

）：成立于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吴铁平，法定住所为大连保

税区泰华大厦

７３６

，主要经营国际贸易、转口贸易、商品展示。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大连新旅程经审计的资产合计

３

，

１２７．８２

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

９５４．９８

万

元，

２０１１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１５

，

８９７．２４

万元，净利润

２０２．４８

万元。

２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胡柏剡、王正江在春晖环保能源担任董事职务，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第三项规定的情形； 大连保税区新旅程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下称大连新旅程）与公司为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３

、履约能力分析

春晖环保能源和大连新旅程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较好，具备履约能力。

４

、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预计与春晖环保能源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年均交易额约为

６０００

万

元；

预计与大连新旅程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年均交易额约为

７５００

万元。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虞新和成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浙江新和成药业有限公

司与春晖环保能源签订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度供用汽协议， 用汽以吨为单位进行计

量，蒸汽价格根据每月总量大小分为五档，每月用量在

１

万吨以下参照上虞市

物价局分档价格结算，用量在

１

万吨以上按用量进行浮动优惠。双方按月结算，

结算日为每月月底前一天， 次月

１０

日前付

５０％

款， 次月

２５

日前结算清上月汽

费。

公司与大连新旅程签订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度购销协议，交易标的为公司生产所

需的维生素类产品及其他医药中间体销售；交易价格：依照平等、等价有偿、公

允的定价原则以当时产品所销往市场的公允价格达成购销交易， 交易结算方

式为双方在每笔交易购销合同中另行商定具体产品名称、价格及支付方式。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子公司上虞新和成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浙江新和成药业有限公司在

生产过程中需要使用大量蒸汽，通过春晖环保能源集中采购，能减少采购环节

和提高使用效率；大连新旅程在东南亚、南亚地区有良好的客户资源，通过大

连新旅程销售部分产品将有效扩大产品知名度，增加客户积累。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

度，公司及公司子公司在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将与浙江春晖环保能源有限公

司、大连保税区新旅程国际贸易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系必要、合理的关联往

来；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定价原则公允，未发现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的情

况。 独立董事对此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相关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７月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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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经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日海通讯”）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同时变更公司经营范围。

日前，公司注册资本及经营范围变更事项已经获得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批准，并办理

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领取了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公司变更后的工

商登记事项如下：

注册资本：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从事通讯产品的研发，生产经营通讯用配线设备、户外设施及相关集成，并从事上述产

品的工程服务（生产仅限分公司经营）；合同能源管理，节能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经营、技术咨询服务

（生产仅限分公司经营）；广播通信铁塔及桅杆系列产品的生产经营（生产仅限分公司经营）；通信工程

安装施工（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钢结构

工程安装施工。

特此公告。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１３

证券简称：日海通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３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在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清华信息

港公司会议室举行了第二十二次会议。 会议通知等会议资料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

的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７

名，实到董事

７

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

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王文生先生

召集并主持。 与会董事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以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日海通

讯设备有限公司出资

１６４５

万元与陈志平先生合资成立控股子公司———深圳市纬海技术有限公司（暂定

名，以工商登记为准），深圳市日海通讯设备有限公司持有深圳市纬海技术有限公司

８２．２５％

的股权。 同

意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 将公司数据中心业务相关的资产及负债以账面值转让给深圳市纬海技

术有限公司。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公告》 详见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和指定信息披露报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公司将数据中心业务转让给深圳市纬海技术有限公司的详细情况将在转让完成时另行披露。

二、 审议通过《关于在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换汇，出资

１

万元港币在

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全资子公司。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关于在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详见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

指定信息披露报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特此公告。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１３

证券简称：日海通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４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日海通讯”）的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日海通讯

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海设备”）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１６４５

万元出资，与陈志平先生在广东省深

圳市设立控股子公司———深圳市纬海技术有限公司 （暂定名， 以工商登记为准。 以下简称 “纬海技

术”）。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无需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与陈志平先生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各方情况介绍

（一）深圳市日海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工业大道西日海大厦

Ａ

栋

１

层

注册资本：

８９９２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房屋租赁；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

卖商品）；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法定代表人：王文生

（二）陈志平先生

身份证号：

５１１００２１９６４＊＊＊＊＊＊＊＊

住址：广东省深圳市

三、纬海技术的基本情况

（一）纬海技术拟注册在广东深圳市，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万元，其中，日海设备出资

１６４５

万元，出资比例

为

８２．２５％

；陈志平先生出资

３５５

万元，出资比例为

１７．７５％

。

（二）纬海技术的经营范围为：从事通讯产品的研发，生产经营通讯配线设备、户外设施、数据中心

基础设施、楼宇智能化系统、机房配电产品、网络设备及相关集成，并从事上述产品的工程服务。 （暂

定，以工商登记为准）

四、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双方出资：日海设备以自有资金出资，出资金额为人民币

１６４５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８２．２５％

；陈

志平先生以现金出资，出资金额为人民币

３５５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７．７５％

。 投资各方应在公司成立时一

次性缴足。

（二）经营管理：纬海技术正式成立后，聘任陈志平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管

理，并承担相应的经营管理责任。

（三）股权激励条款：双方确定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５

年（考核期）的业绩考核指标（营业收入和税后净利

润），若考核期间，纬海技术的业绩满足考核指标的要求，则日海设备同意陈志平先生在考核期满后的

两年内有权以约定的方式及价格认购日海设备所持有的纬海技术

１５．２５％

的股权 （以下简称 “激励股

权”）。

（四）股权回购条款：陈志平先生认购激励股权后，若纬海技术业绩达到相应考核指标，有权要求日

海设备回购其所持股权，但每年可以要求日海设备回购的股权不得超过其首次提出股权回购要求时所

持股权的三分之一。

（五）协议生效：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并经日海通讯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外投资目的：随着移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三网融合的逐步推进，互联网运营商、广

电集团积极部署宽带网络，国家电网、铁路等专网业务的规模逐步扩大，数据中心业务将成为公司业务

发展的新的增长点，而数据中心业务面对的客户群体和运营模式与公司目前的电信运营商客户及模式

有所不同，公司通过纬海技术独立经营数据中心业务，以利于数据中心业务快速增长。 纬海技术成立

后，公司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将目前数据中心业务的资产及负债按账面值转让给纬海技术，公

司数据中心的业务团队将转入纬海技术。

（二）存在风险：纬海技术的业务成长存在不确定性。

（三）对公司的影响：纬海技术的资产负债及损益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畴。

六、备查文件

（一）日海通讯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二）《深圳市日海通讯设备有限公司及陈志平先生关于深圳市纬海技术有限公司

１５．２５％

的股权

之股权激励协议》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对外投资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９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１３

证券简称：日海通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５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在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日海通讯”）拟以自有资金换汇，出资

１

万元

港币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全资子公司。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无需股东大会审议。 在香港设立子公司须报请深圳

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深圳分局等相关政府部门备案（批准）后方可实施。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各方情况介绍

本公司是香港子公司的唯一股东，无其他投资主体。

三、拟设立香港公司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日海通讯香港有限公司（暂定名，以最终注册为准）。

（二）注册资本：

１

万元港币，公司出资比例

１００％

。

（三）资金来源及出资方式：经外汇管理部门批准后，公司以自有人民币资金兑换外汇，作为对香港

子公司投资的资金来源。

（四）拟定经营范围（以最终注册为准）：进出口贸易；国际市场合作开发；对外投资等。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外投资目的：在香港设立子公司，有利于海外市场的开展。

（二）存在风险：香港的法律体系与内地存在较大区别，公司需要尽快熟悉并适应。

五、备查文件

（一）日海通讯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对外投资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９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７３

证券简称：东阳光铝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３２

号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７８

债券简称：

１１

东阳光

广东东阳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改限售流通股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６０５

，

０００

股

●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９

日

●

广东东阳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东阳光铝”，代码：

６００６７３

）前身为成都阳之光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简称“阳之光”，代码：

６００６７３

）

一、东阳光铝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情况

１

、东阳光铝股权分置改革基本情况

东阳光铝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要为：公司向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实施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４３８６１０７

股；全体非流通股股东以向流通股股东支付非流通股股东可获得的

转增股份，使流通股股东实际获得每

１０

股转增

３．５

股的股份，作为非流通股股东所持非流通股份获得流通

权的对价。

实施的时间：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除权日为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公

司股票复牌及新增可流通股票上市日为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４

日。

２

、东阳光铝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追加对价的实施情况

东阳光铝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无追加对价安排。

二、东阳光铝的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有关承诺的履行情况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有关股东做出的特别承诺：

１

、除履行法定承诺外，乳源阳之光铝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之光铝业”特别承诺：

（

１

）自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所持有的原非流通股股份不通过证券交易

所挂牌出售；

（

２

）自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第三十七个月至第四十八个月内，只有在满足以下条件方

可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出售所持有的原非流通股股份： 东阳光铝前

３

年经审计的每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０％

。

注：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阳之光非公开发行方案经公司

２００６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７

］

４４２

号“关于核准成都阳之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通知”批文；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７

］

１９２

号“关于同意深圳市东

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公告成都阳之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批

文。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５

日，完成了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东阳光”）以资产认购股份

２．５９

亿股的股权登记事宜，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公司以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向

５

名机构投资者完成发行

０．２８

亿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发行完毕后，深圳东阳光成为公司控股股东，公司总股本由

１２６

，

７３３

，

３９４

股增至

４１３

，

７３３

，

３９４

股。

阳之光铝业作为深圳东阳光的一致行动人承诺：自阳之光非公开发行股票结束之日起，其拥有阳之

光的股份在

３６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２

、除履行法定承诺外，深圳市事必安投资有限公司特别承诺：

自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一年内不减持，第二年减持不超过公司总股份的

５％

，第三年累

积减持不超过公司总股份的

１０％

。

三、东阳光铝自股改实施后至今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结构的变化情况

（

１

）是否发生因分配、公积金转增导致的股本结构变化。 是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７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０７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０７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

的预案》：以

２００７

年末的总股本

４１３

，

７３３

，

３９４

股为基数，用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共转增

４１３

，

７３３

，

３９４

股。该转增方案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６

日实施完成。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变为

８２７

，

４６６

，

７８８

股，其中有

限售条件流通股

６５５

，

２０７

，

７６４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７２

，

２５９

，

０２４

股。

（

２

）是否发生因发行新股（增发、配股、非公开发行）、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等导致的股本结构变化。

是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公司非公开发行方案经公司

２００６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７

］

４４２

号“关于核准成都阳之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通知”批文；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７

］

１９２

号“关于同意深圳市东阳光

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公告成都阳之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 批文。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５

日，完成了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东阳光”）以资产认购股份

２．５９

亿

股的股权登记事宜，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公司以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向

５

名机构投资者完成发行

０．２８

亿股人民

币普通股（

Ａ

股），发行完毕后，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成为公司控股股东，公司总股本由

１２６

，

７３３

，

３９４

股增至

４１３

，

７３３

，

３９４

股。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股东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变化情况

（

１

）是否发生因发行新股（增发、配股、非公开发行）、回购股份等导致的股东持股比例变化情况。 是

股改结束后，公司原控股股东阳之光铝业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３２

，

１２６

，

６９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２５．３５％

，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公司非公开发行

２．８７

亿股后， 阳之光铝业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３２

，

１２６

，

６９６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７．７６％

； 深圳东阳光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５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２．６０％

（

２

）是否发生因股权拍卖、转让、偿还代付对价、其他非交易过户等导致的股东持股比例变化情况。

是

公司股东阳之光铝业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６

日与深圳市乳安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了 《股权转让合同》， 并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３

日办理完股份过户手续， 股份转让后， 阳之光铝业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４

，

６２６

，

６９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９５２％

。

注

１

： 公司

２００７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方案实施完成后， 阳之光铝业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４９

，

２５３

，

３９２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９５２％

；深圳东阳光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５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６２．６０％

。

注

２

： 深圳市乳安投资有限公司受让阳之光铝业部分股权并承诺遵守阳之光铝业做出的限制流通承

诺，该部分股份可以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７

日上市流通。

四、东阳光铝大股东占用资金的解决安排情况

根据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天健正信审（

２０１２

）特字第

０４０００４

号《关于广东东阳光铝业股份有

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说明》， 东阳光铝

２０１１

年度与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未发生非经营性资金往来。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保荐机构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为：

基于东阳光铝相关股东履行了股改中做出的承诺；阳之光铝业承诺同意上述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

东持有的股份上市流通，未来若有因本次解禁引起的法律问题，由阳之光铝业承担。东阳光铝董事会提出

的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申请符合《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六、东阳光铝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情况

１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拟上市数量为

６０５

，

０００

股；

２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拟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９

日；

３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

股票帐户卡号 持股数量

（

股

）

股东名称

Ｂ８８００５５９７８ ２４２０００

成都蓉光企业有限公司

Ｂ８８０５５９９５６ １２１０００

四川恒盛兴贸易有限公司

Ｂ８８００５５７５８ １２１０００

成都市锦华城市建设咨询开发服务部

Ｂ８８２５７２７１４ ２４２００

四川川大经济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Ａ５９０２５２９０１ ４８４００

陈康夫

Ａ３５５４６３３８２ ４８４００

王有成

４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的差异情况

基于对于东阳光铝股权分置改革未明确表示意见的部分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尚未与东阳光铝

取得联系，以及部分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尚需东阳光铝确认，致使公司分批安排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上市。阳之光铝业承诺，同意上述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持有的股份上市流通，未来若有因

本次解禁引起的法律问题，由阳之光铝业承担。 东阳光铝分别于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４

日、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１５

日、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１０

日、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６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７

日安排了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第五批、第六批、第七批、第八批、第九批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上市。

５

、说明此前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为公司第十次安排有限售条件（仅限股改形成）的流通股上市。

公司第一次安排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时间：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４

月；

公司第一次安排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

１１

，

１７１

，

１２０

股；

公司第二次安排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时间：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１５

日；

公司第二次安排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

３

，

２１２

，

０５０

股；

公司第三次安排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时间：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１０

日；

公司第三次安排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

１

，

４５１

，

５００

股；

公司第四次安排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时间：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１

日；

公司第四次安排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

１

，

０２１

，

８２５

股；

公司第五次安排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时间：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１

日；

公司第五次安排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

７

，

７９４

，

０１０

股；

公司第六次安排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时间：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６

日；

公司第六次安排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

４

，

８４６

，

０５０

股；

公司第七次安排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０

日

公司第七次安排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

５

，

１４１

，

１０２

股。

公司第八次安排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４

日

公司第八次安排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

６９５

，

４００

股

公司第九次安排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７

日

公司第九次安排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

５

，

４５９

，

５２０

股

东阳光铝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本次股份上市流通数量符合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

法》等的有关规定。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１、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５，４５９，５２０ －６０５，０００ ４，８５４，５２０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５，４５９，５２０ －６０５，０００ ４，８５４，５２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Ａ

股

８２２，００７，２６８ ６０５，０００ ８２２，６１２，２６８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８２２，００７，２６８ ６０５，０００ ８２２，６１２，２６８

股份总额

８２７，４６６，７８８ ０ ８２７，４６６，７８８

八、 备查文件

１

、公司董事会签署的限售流通股上市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广东东阳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７月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７

证券简称：唐人神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７６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湖南

湘投高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到第三大

股东

－

湖南湘投高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高科”）发来的《关于

减持唐人神股份的告知函》（湘创投函［

２０１２

］

２

号），根据函件内容，湖南高科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竞价交易的

方式分别在二级市场减持了公司部分流通股股票，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股份变动情况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 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以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披

露了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０２２

），根据公告内容，解除限售前，公司股份总额为

１３

，

８００

万股，其中，湖南高

科共计持有公司

１９

，

３７２

，

１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比例为

１４．０４％

，自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起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以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披

露了《关于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８

），根据公告

内容，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３

，

８００

万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３．５

元人民币现金，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确定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 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转增后，公司总股本由

１３

，

８００

万股相应变更为

２７

，

６００

万股。

二、湖南高科减持情况

１

、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

名称

减持

方式

减持时间

本次减持股份

减持数额 总股本 占总股本比例

湖南

高科

集中

竞价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

２５４

，

３９０ １３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８％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２

，

４５１

，

３００ ２７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８９％

２

、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

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额 占总股本比例

１

持股数额 占总股本比例

２

湖南

高科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９

，

３７２

，

１００ １４．０４％ ３５

，

７８４

，

１２０ １２．９７％

其中

：

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

１９

，

３７２

，

１００ １４．０４％ ３５

，

７８４

，

１２０ １２．９７％

注

：

１

、

占总股本比例

１

：

指总股本

１３

，

８００

万股

；

２

、

占总股本比例

２

：：

指总股本

２７

，

６００

万股

。

三、其他相关说明

１

、湖南高科上述累计减持股份比例为

１．０７％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收市后，

湖南高科仍持有公司

３５

，

７８４

，

１２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

２７

，

６００

万股）的比例为

１２．９７％

，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仍为公司第三大股东。

２

、湖南高科本次减持没有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

见》等有关规定，并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四、备查文件

１

、《湖南湘投高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减持唐人神股份的告知函》

（湘创投函［

２０１２

］

２

号）。

２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持有人名册

（

２０１２．０６．２９

）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１９

、

２０００１９

证券简称：深深宝

Ａ

、深深宝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９

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份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数量为

６１

，

４９４

，

２５２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４．５１％

。

２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７７７

号”文核准，深圳市深

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或“公司”）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向

８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了

６８

，

９７７

，

０６６

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

行”），发行价格为

８．７０

元

／

股。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公司完成本次发行的股份登记托

管工作；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根

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非公开发行的

Ａ

股股票在限售

期内予以锁定。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中，四位关联自然人林逸香女士、夏振忠

先生、曹丽君女士和郑玲娜女士合计认购的

７

，

４８２

，

８１４

股自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起限

售期为

３６

个月，其他四位特定对象深圳市天中投资有限公司、李杜若女士、盈

富（天津）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新疆协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合计认购的

６１

，

４９４

，

２５２

股自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起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

二、本次发行后至今公司股本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后至今，公司股本未发生变动。

三、本次解除限售的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

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

（

股

）

本次解除限售

的数量

（

股

）

本次解除限售

股份数占无限

售条件股份的

比例

（％）

本次解除限

售股份数占

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

本次解除限

售股份上市

流通时间

１

深圳市天中投资有

限公司

２４，９８３，９０８ ２４，９８３，９０８ １４．９３％ ９．９６％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

２

李杜若

１３，２５２，８７４ １３，２５２，８７４ ７．９２％ ５．２８％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

３

盈富

（

天津

）

股权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１１，６６２，０６８ １１，６６２，０６８ ６．９７％ ４．６５％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

４

新疆协和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

（

有限合

伙

）

１１

，

５９５

，

４０２ １１

，

５９５

，

４０２ ６．９３％ ４．６２％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

合计

－ ６１

，

４９４

，

２５２ ６１

，

４９４

，

２５２ ３６．７４％ ２４．５１％ －

四、本次解除限售后公司的股本结构表

序号

本次解除限售前 本次变动 本次解除限售后

股份数量

（

股

）

比例

（

％

）

股份数量

（

股

）

股份数量

（

股

）

比例

（

％

）

１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８３

，

５３０

，

９１３ ３３．２９％ －６１

，

４９４

，

２５２ ２２

，

０３６

，

６６１ ８．７８％

其中

：

国有法人

６

，

７８３

，

７２９ ２．７０％ ０ ６

，

７８３

，

７２９ ２．７０％

境内一般法人

５６

，

０１１

，

４９６ ２２．３２％ －４８

，

２４１

，

３７８ ７

，

７７０

，

１１８ ３．１０％

境内自然人

２０

，

７３５

，

６８８ ８．２６％ －１３

，

２５２

，

８７４ ７

，

４８２

，

８１４ ２．９８％

２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６７

，

３６９

，

２４１ ６６．７１％ ６１

，

４９４

，

２５２ ２２８

，

８６３

，

４９３ ９１．２２％

其中

：

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１４１

，

２３３

，

２４１ ５６．２９％ ６１

，

４９４

，

２５２ ２０２

，

７２７

，

４９３ ８０．８０％

境内上市外资股

（

Ｂ

股

）

２６

，

１３６

，

０００ １０．４２％ ０ ２６

，

１３６

，

０００ １０．４２％

３

、

股份总数

２５０

，

９００

，

１５４ １００．００％ ０ ２５０

，

９００

，

１５４ １００．００％

五、其他事项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本次发行中的法定承诺，即：

在限售期内没有减持通过本次发行取得的限售股份，除该等法定承诺外，该等

股东在本次发行中没有其它承诺事项。

该等股东不存在占用本公司非经营性资金的情况， 本公司也不存在对其

提供违规担保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行为的情况。

特此公告。

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二年七月三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９９６

股票简称：丰林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１

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获得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增值税退税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本公

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完善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及劳务增

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２０１１

］

１１５

号）等相关政策规定，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起，

对销售下列自产货物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

８０％

的政策：以三剩物、次小薪材和

农作物秸秆等

３

类农林剩余物为原料生产的木（竹、秸秆）纤维板、木（竹、秸

秆）刨花板，细木工板、活性炭、栲胶、水解酒精、炭棒；以沙柳为原料生产的箱

板纸。

经南宁市国家税务局审核批准，同意对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税收优惠期内生产销售的以林区“三剩

物”和“次小薪材” 为原料的纤维板产品享受增值税政策，退税比例为

８０％

。公

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收到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退税款

１

，

２６６

万元。

经河池市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国家税务局审核批准，对公司全资子公司广

西环江丰林人造板有限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度内以“三剩物”和“次小薪材”为原料

生产销售的纤维板， 同意给予享受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增值税即征即退

８０％

税

收优惠政策。 广西环江丰林人造板有限公司已于近日收到首笔资源综合利用

增值税退税款

８３７

，

２５１．５８

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该两笔退税款于收到时分别确认为公司

及全资子公司广西环江丰林人造板有限公司的当期收益，将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二季度损益产生积极影响。

特此公告。

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７月２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９４

证券简称：益佰制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９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爱德药业（北京）有限公司

８０％

股权的更正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

）和《中国证券报》刊载了《关于收购爱德药业（北京）有限公司

８０％

股权的公告》，由于

公司在对该项目调查研究时没对公告部分内容进行及时更新，导致相关信息疏漏，现对以

上公告部分内容进行更正：

原文为：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㈤、祝加贝（担保方

－

丁方）

祝加贝：男，

１９６１

年

７

月出生，持加拿大护照。 爱德药业（北京）有限公司的股东及创始

人，

１９８４

年于北京大学医学院获学士学位；

１９８８

年于中国协和医院大学获得硕士学位。此后

在加拿大

ＵＢＣ

从事生物技术研究，于

１９９１

年初在加拿大温哥华创办了

ＩＮＤ

公司，并担任集团

公司的董事长和技术总负责人。 集团旗下

ＩＮＤ

现代牛业集团已在加拿大多伦多证券交易所

成功上市，现任该上市公司的

ＣＥＯ

。

现更正为：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㈤、祝加贝（担保方

－

丁方）

祝加贝：男，

１９６１

年

７

月出生，持加拿大护照。 爱德药业（北京）有限公司的股东及创始

人，

１９８４

年于北京大学医学院获学士学位；

１９８８

年于中国协和医院大学获得硕士学位。此后

在加拿大

ＵＢＣ

从事生物技术研究，于

１９９１

年初在加拿大温哥华创办了

ＩＮＤ

公司，并担任集团

公司的董事长和技术总负责人。 该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下半年在多伦多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祝加贝时任董事长兼

ＣＥＯ

。

ＩＮＤ ＤａｉｒｙＴｅｃｈ Ｉｎｃ．

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９

日通过了公司私有化的决议，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在多伦多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交易所摘牌。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７月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０９

证券简称：

ＳＳＴ

华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６

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收到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０

）南中法执字第

２９－１

号

执行裁定书。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四川省南充市人民政府与公司位于南充市周家坝工业小区

１３８．１２

亩土地款纠纷一案，

详细情况见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１３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

《证券日报》， 法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 （

２００６

）南中法民初字第

５７

号民事判决书，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９

日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书，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法院判决查封公司位于海南

省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工业大道

１００

号美国工业村内

５

号厂房。

申请人执行人四川省南充市人民政府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向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继续查

封本公司位于海南省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工业大道

１００

号美国工业村内

５

号厂房。

三、判决情况：

法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２００６

）南中法民初字第

５７

号民事判决书，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９

日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书，责令本公司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但被告人

至今未履行。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２２０

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

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

３８

条第

２

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 对被执行人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位于海南省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工业大道

１００

号美国工业村内

５

号厂房（房产证号为：海口市房权证海房第

ＨＫ０６５４８２

号）继续查封，查封

期间不得对该土地使用权进行买卖、转让、抵押、过户等行为。

（二）、继续查封期限为

１

年（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２

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１

日止）。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止本公告日止，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特此公告。

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二年七月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３１

证券简称：四川美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８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中国石油化工股份公司齐鲁分公司签署委托管理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与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鲁分公司（以下简称“齐鲁分公司”）签订了

《委托管理协议》，齐鲁分公司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现将协议有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协议各方：

委托人（甲方）：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鲁分公司

受托人（乙方）：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标的企业：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鲁达州化肥分公司（以下简称“达州化肥”）

达州化肥是以川东北天然气为原料，依托四川达州市天然气能源化工产业区的工业水、电、道路、消

防等公用工程设施，将齐鲁分公司第二化肥厂

３０

万吨

／

年合成氨和

４８

万吨

／

年尿素主体装置拆迁，在达州

进行同规模异地重建而成，同时进行了部分节能和环保等适应性改造，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建成后停产至今。

二、 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乙双方为了优势互补，寻求在达州化肥项目上的合作机会，同意以托管达州化肥的方式进行前期

考察和相互了解。

（一）托管形式

１．

甲方将其投资建设的达州化肥资产，按照现状委托乙方组成的托管管理团队进行管理。

２．

托管期间，达州化肥资产所有权关系不变，原有人员隶属关系不变。

（二）托管期限

托管期限从本协议签字之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三）托管费用

双方各自承担托管期间发生的费用。

（四）托管期间员工薪酬支付

达州化肥原有人员薪酬由甲方支付，乙方派驻托管人员薪酬由乙方支付。

（五）生效条件及时间

协议经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单位盖章之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起生效。

三、备查文件

《委托管理协议》。

特此公告

四川美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三日


